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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玫

面對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中央政府應研擬出

對應方案，以提振經濟發

展；對於政府擬經由發放

「消費券」以活絡經濟、

帶動景氣的美意，我個人

給予高度的肯定；因為，

只有提振消費市場買氣，

才能藉著產業發展帶動整

體經濟。

　消費券的發放，可以帶動市場買氣，目前雖尚未

發放，但已有許多產業擬定計畫，要搶攻這塊「消

費券」市場大餅，證明政策的施行深獲民眾肯定，

也可達成提升經濟的預定目的，但建議發放時間可

再提前，以幫助弱勢民眾能提前採買，過個好年。

建議發放時間可再提前

行政院推動的發放「消

費券」政策，我個人

覺得立意非常良善，對於

促進民間消費，維持國內

經濟成長動能，確有其必

要；但我覺得，消費券的

購買標的應限於國產品，

這樣才能使這項政策發揮

最大效益。

　「消費券」政策未演先

轟動，已掀起一股熱潮；商家紛紛「摩拳擦掌」，

從精品業到檳榔攤，都已高掛招牌歡迎使用消費券

，全力搶進這個市場，也顯示出國民對這項政策的

高度支持，但我認為，如果購買標的能限於國產的

各項產品，才能真正的幫助國內產業。

應限定只能購買國產品

我支持消費券的發放，

即時刺激民間的消費

，畢竟現在大環境的經濟景

氣不好，消費券可以讓民眾

敢花錢、願意去花錢，若是

直接發放現金，民眾拿了之

後有可能不消費，反而拿去

存起來。

  另外，我覺得攤販也是一

個很重要的消費對象，不能

排除在消費券之外，持有消費券的攤販，可以向其

他有開發票的行業進行消費，他們也要買東西、也

要批貨，而批發商多半都有營利事業登記證，都可

以開統一發票，就解決了資格受限的問題。

攤販不能排在消費券外

許多民眾被長期的經濟

低迷，有被壓得透不

過氣的感受，政府宣布要

發放消費券的舉措，相當

有振奮人心的效果，尤其

是我接觸到收入微薄或長

期失業的民眾的反映，都

覺得發給消費券對家庭不

無小補。

　但是我認為，政府舉債

發放消費券，應該是暫時的權宜之計，民眾應有不

必依賴政府接濟過生活的打算，政府更應該從為民

眾創造就業機會著手，讓民眾有工作做，有穩定收

入，達到繁榮經濟目的，才是長遠之計。

政府更該創造就業機會
政府要發放每人三千六

百元消費券，其目的

在剌激經濟景氣，我在想，

就算花蓮縣全縣民眾都是「

在地消費」，發給的消費券

不外流只在縣內兌換消費，

以全縣人口計算，也僅上億

元在縣內流通而已，對提振

縣內經濟助益不大，因此必

須全力爭取縣外民眾持消費

券前來本縣消費，才有實質幫助。

　如何吸引外地民眾持券前來本縣消費，我認為單

靠縣內眾多資本規模不大的商家「單打獨鬥」，一

定難以克盡其功，必須由縣府出面統壽規劃，結合

縣內各行各業開辦套裝消費，並積極宣傳促銷。

爭取縣外民眾前來消費

全國民眾都可以拿到

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

。當全國各縣市都在爭取

消費券來「我家」消費時

，我想到了用「花蓮市慶

」來吸引消費的目光。

　一月十九日，是花蓮市

的生日。十年前葉耀輝擔

任市長時，曾舉辦一系列

活動，也帶動了買氣。

　花蓮市已經十年沒過生日，不妨趁著發放消費券

的這個時候，將精彩又熱鬧展現四十五里特色風華

的「創意踩街活動」包裝行銷出去，本地的商家配

合促銷優惠打折，讓遊客帶著消費券逛花蓮市慶，

促進觀光帶入商機。

用花蓮市慶來吸引消費

政府發放消費券主要的

目的在於刺激經濟，

讓經濟活絡，但是是否會

達到目的，有待考驗。

　原住民由於生活習性的

因素，是否會真正達到政

府的預期，誰都不敢預料

，因為業者「暗藏玄機」

的促銷做法，令人擔憂，

所以個人堅決希望消費券

拿到手後，才允許消費，如此無心機的原住民同胞

，才不會淪為消費券下的「苦主」。

　原住民因生活習性的因素，對於財務管理無法與

一般民眾相比擬，所以對於消費券的使用，依然有

許多「盲點」，希望能比照「新台幣」的用法。

盼消費券使用比照台幣

發放消費券對陷入經濟

困境的民眾是一件好

事，在刺激市場方面也會

有一定程度的效益，但是

在使用消費券的限制上，

我認為不應該有過多的限

制，畢竟每一位民眾的生

活必需品的需求各有不同

，過多的限制反而破壞了

政府發放消費券的美意。

　另外，在領取消費券的過程及方便性政府也應有

多方的考量，以老榮民來說，年紀大、行動不便，

若被不肖人士以代為領取之名、行收取「手續費」

之實，有違政府推動此項政策的本意，因此，此一

情形發生的可能性政府務必注意。

為活絡經濟、刺激消費

，中央決定發放每人

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此

舉對貧困的民眾而言具有

相當的助益，尤其年關將

近，一但在農曆年前發放

，勢必讓低收入戶的家庭

或是待業的民眾，至少能

過一個「好」年。

　但是，政府在推出消費

券的同時也不要忘了振興經濟的重要，因為，消費

券的發放只是一時間讓經濟面活絡，不是長久之計

，未來如何提升經濟層面、增加就業率仍是最重要

的課題。

提升經濟是最重要課題

消費券的政策，不管是

發現金或發放消費券

，我想民眾都可接受，但

如果用現金，民眾的使用

即有可能不會即時反映在

內需上，而如果使用消費

券，在使用期限上可能會

比較集中，對擴大內需也

有較直接的影響。

　這項政策，一般反映都

很正面，但長期還是要提振經濟，才能改變現況，

不過，過年在即，能在年節前發放消費券或現金，

對一般民眾而言，絕對有幫助，至於要刺激景氣，

復甦經濟，只是消費券是短期的做法，政府應有更

長遠的改善之道。

應規劃更長遠改善之道

這是笨蛋的做法，經濟

低迷是信心問題，而

要振興經濟，首要提供就

業機會、減少失業，另最

重要的則是重振民眾的信

心，而發放消費券只是治

標的做法，對大環境沒有

多大改善。

　為了發放消費券，預支

那麼多的錢，只會讓政府

財政雪上加霜，人民的負擔更重，而大環境不佳，

是基本面的問題，用小錢來刺激消費，不能立竿見

影，又勞民傷財，最後是得不償失。因此，以創造

產業生機來改善經濟才是癥結所在。

勞民傷財終會得不償失

政府為刺激經濟，活絡經濟，將於

明年一月十八日起，發放每人

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全國設有戶籍的國民，未來只要是

消費行為都可使用，即便無營利事業登記證，商家也可以

收券，只是不能直接向金融機構兌領，需要向有營利事業

登記證的商家做二次消費，再由具營利事業登記證的商家

，向金融機構兌付。

　消費券原則上不可兌現、儲值，或換抵禮券，但可以流

通，購物、勞務都可使用，只要是消費行為就無限制。

　使用期限，原本是明年底，但立委、學者建議希望消費

更集中，因此期限縮短至明年九月三十日。希望明年三、

四月間，可以全部發放完畢，最後一位領到者，大概還有

半年的時間可以消費。

　我認為，消費券本身使用，一定要發生消費行為，但有

某百貨公司，鼓勵民眾現在先用現金消費，等拿到消費券

後再去兌換回現金，這是不允許的。未來會訂定罰則。 雖

然也是「消費」，只是「提前」而已。但是楊議長認為一

切都需依規定，否則在配套措施未完成前，極易產生弊端

，使消費券的功能喪失。

　花蓮縣是一觀光立縣的縣市，更是無毒農產的指標縣，

雖然受到景氣低迷的影響，觀光景點、民宿、農特產品銷

售不如預期，希望縣府行政單位應就「消費券」未來市場

，做好一套「規畫」，將全國「消費券」大餅吸進花蓮。

　

做好規畫 將全國消費券吸進花蓮

勿過多限制消費券使用

政府發放消費券，首先

在領取部分就有未盡

周延之處，因為要人民「

排隊領錢」，可能讓部分

人覺得沒面子，似乎是對

其人格的一種侮辱，領取

方式有改進的必要；另外

領取場所放置大量的消費

券形同有價證券，領取地

點容易引起歹徒覬覦，又

不可能有金融機構的保護措施，反而對治安造成諸

多潛在威脅，施金樹表示，最好由戶長以戶籍謄本

等證明一次領取，以降低多人多次分開領的風險，

當然最好還是改發放現金，因為使用限制越多，越

低層的弱勢民眾就越享受不到政府刺激消費的美意

。

應降低多人分開領風險

以花蓮的角度來看，

八百多億是很大的商

機，我在議會中要求觀光

旅遊處與農發處設計吸引

遊客的套裝行程，觀光旅

遊處反應很快，已經推出

相關套裝行程，這點值得

嘉許，我期望在接下來長

達九天的年假，許多消費

券可以流入花蓮市場。

　但以花蓮縣偏遠地區而言，消費券使用卻顯得不

便，村民日常消費行為不多或者偏向小額消費，這

種「不找零」的消費券可能會是一種壓力，也可能

衍伸出一些弊端，政府對於消費券的使用，應該多

做宣導。

政府應多宣導使用方式

發放消費券已經是既定

的事實，接下來，花

蓮縣政府應該關心兩個議

題，之一就是如何讓外地

客帶著消費券來花蓮消費

，其二則為花蓮居民該如

何消費。

　花蓮縣政府對外的單位

，如觀旅處、農發處等，

應該設計套裝行程，主動

結合業者推出旅遊、住宿、伴手禮等包裝，增加來

花旅客的消費意願，吸引更多遊客前來花蓮。

　本地居民除了使用在日常消費方面，我也希望教

育處可以提出專案，將消費券轉投入繳交學童的書

籍、營養午餐等費用，除了減輕家長負擔外，也可

避免「亂花錢」的情況產生。

縣府要結合業者搶商機

如何刺激景氣
議員看消費券


